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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

排污限期整改通知书（样本） 

（××〔2020〕××号） 

  

单位名称：××××××公司 

法定代表人：×× 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×××××××××××× 

地址：×××××××××××× 

一、存在的问题 

2020 年**月**日，你单位向我局提交了申请排污许可证资料，

经审查，你单位存在下列情形，不予发放排污许可证。 

□1.“不能达标排放”：污染物排放不符合污染物排放标准要求；

重点污染物排放不符合排污许可证申请与核发技术规范、环境影响

报告书（表）批准文件、重点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要求；排污单位

位于未达到国家环境质量标准的重点区域、流域，污染物排放不符

合有关地方人民政府关于改善生态环境质量特别要求的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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□2.“手续不全”：未依法取得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（表）

批准文件，未办理环境影响登记备案手续，但是已经按照有关规定

获得经地方人民政府依法处理、整顿规范并符合要求的相关证明材

料的，或者按照地方人民政府有关规定已经取得排污许可证的除外。 

□3.“其他”：如未按照规定安装、使用自动监测设备并与生态

环境主管部门监控设备联网，未按规定设置污染物排放口等。 

二、整改要求及整改期限 
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

染防治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环

境影响评价法》《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》《关于做好固定污

染源排污许可清理整顿和 2020 年排污许可发证登记工作的通知》

（环办环评函〔2019〕939 号）规定，基于你单位提交的《整改

承诺》和《整改方案》，并结合现行生态环境保护法律法规及相关

政策要求、企业实际情况，请你单位按照本通知书附件所列的整改

内容和要求于  年  月  日前完成整改并取得排污许可证，我局将

对你单位整改进展情况进行监督。整改期间，你单位应当遵守下列

规定： 



 —  9  — 

（一）按照本通知书附件载明的污染物排放种类、排放口设置、

排放去向、排放限值等要求实施环境管理，严格控制污染物排放，

开展自行监测，整改完成后向我局提交整改报告，并对整改报告的

真实性、完整性负责。 

（二）本通知书附件包含你单位在整改期内所有纳入排污许可

管理的废气和废水排放口，未载明但排放相关废气和废水的，属于

违法行为。 

（三）整改期间，应配合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工作人员进行监督

检查，如实反映情况并提供有关资料。 

（四）整改期间，我局不对你单位无证排污行为予以处罚，但

对其他环境违法行为将依法予以处罚。本通知书不代替我局下达的

《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书》。 

三、有关事项说明 

逾期未完成整改，未在整改期限内取得排污许可证且继续排放

污染物的，我局将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》第九十

九条、第一百条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》第八十二条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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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八十三条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》第三十一条，《建

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》第二十一条等法律法规予以处理。 

四、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的途径和期限 

你单位如对本通知书不服，可以在接到本通知书之日起六十

日内依法申请行政复议；也可以在接到本通知书之日起六个月内

依法提起行政诉讼。 

接收人：××（签字） 联系方式：×××××××× 

  

  

  

××市生态环境局 

  2020 年 月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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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 

  

一、整改要求 

序号 整改问题 整改措施 整改时限 整改计划 

1     

2     

…     

注：排污单位应根据整改问题、整改期限和企业实际情况提出合理的整改措施和整改计划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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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污染物排放情况 

（一）大气污染物 

主要排放口 

序

号 
排放口编号 

排放口 

名称 
污染物种类 

排放浓度限值

（mg/Nm
3
） 

排放速率限值 

(kg/h) 

是否安装自

动监测 

手工监测

频次
（1）

 

1        

2        

一般排放口 

序

号 
排放口编号 

排放口 

名称 
污染物种类 

排放浓度限值 

（mg/Nm
3
） 

排放速率限值 

(kg/h) 
手工监测频次 

1       

2       

无组织排放 

序

号 
污染物种类 排放浓度限值（mg/Nm

3
） 监测点位

（2）
 手工监测频次 

1     

2     

注：（1）未安装自动监测的或自动监测设备故障时，应按手工监测频次开展手工监测； 

    （2）无组织监测点位可写厂界、罐区等。 
  

（二）水污染物 

主要排放口 

序

号 

排放口

编号 

排放口

名称 

排放

去向 

排放

规律 

污染物

种类 

排放浓度限值 

（mg/L） 

是否安装

自动监测 

手工监

测频次 

1         

一般排放口 

序

号 

排放口

编号 

排放口

名称 

排放

去向 

排放

规律 

污染物

种类 

排放浓度限值 

（mg/L） 
手工监测频次 

1        

2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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*注：未安装自动监测的或自动监测设备故障时，应按手工监测频次开展手工监测。  


